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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省 长 沙 市 开 福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23）湘 0105破 16号之一

申请人：长沙旅归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

代表人：易耀辉，长沙旅归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负

责人。

2024年 4月 15日，长沙旅归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向

本院提出申请，称其制作的《长沙旅归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财

产分配方案》已经债权人会议通过，请求本案裁定认可。

本院认为，长沙旅归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制作的《长

沙旅归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财产分配方案》，不违反法律规定,

债权人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未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本院

予以认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第

一款、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认可《长沙旅归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财产分配方案》（详

见附件）。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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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姜  铮

审  判  员    夏记香

审  判  员    李  杰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日

法 官 助 理    周虎城

代理书记员    沈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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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长沙旅归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有关规定，管理人拟订并通

过长沙旅归人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以下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

一、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情况 

以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无异议债权表为准。

二、目前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总额 

暂无可供分配的财产，后续追索到财产按以下分配方式进行。

三、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制定如下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一）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利的权利人，以该特定财产

拍卖或者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其债权额受偿不足部分作为普通债权

进行受偿。本案无该类债权。

（二）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本案破产费用以实际产生为准。本案

无共益债务。

（三）破产财产在扣除上述（一）（二）项后，按照下列顺序清偿：

第一顺序：债务人所欠的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应当支付给职

工的经济补偿金。本案有两户职工债权。

第二顺序：债务人所欠的税款。本案无该类债权。

第三顺序：普通债权。本案无该类债权。

同一顺序不足分配的按照比例分配。

各债权人的受偿比例与可分配数额详细情况，在资产（如有）变价

处置完毕后根据管理人制作的财产分配表确定。

四、分配方案的具体实施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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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上方案经债权会议通过且由法院裁定认可，由管理人具体负责

实施与执行。

2.根据破产财产变价进度，管理人可以适时实施多次分配。具体根

据变价后到款情况，由管理人依据各债权人的清偿顺序与清偿比例实施

分配。

3.对于附生效条件或者解除条件的债权额、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

产分配额以及诉讼或者仲裁未决的债权的分配额，管理人在分配时将其

份额提存。该部分债权满足法定分配条件的，由管理人将提存额分配给

该部分债权人；不能满足分配条件的，管理人或人民法院将提存分配额

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4.债权人在收到管理人分配通知时，应当积极配合管理人完成受领

分配的相关手续。

若后续管理人接管到海乐文化公司财产或追回破产财产的，变价所

得的款按照以上顺序分配。


